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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光能”、“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增强资金实力，促进公司储能业务发展，天合光能与投资者共同增资江

苏天合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储能”）。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天合智慧能源投资

发展（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能投”，系天合光能 100%持股子公司）

向天合储能增资 18,699.59 万元，浙江丽水星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丽水星创”）向天合储能增资 27,299.69 万元，常州新北区和嘉上市后备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嘉创投”）向天合储能增资 3,499.96 万元，

上海瞰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瞰远科技”）向天合储能增资 3,499.96 万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的控股比例将由 100.00%变更为 51.00%，天合储能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关

联董事高纪凡、高纪庆已就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对方中的丽水星创为星元投资控股子公司，星元投资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高纪凡先生控股的企业（高纪凡先生持股比例为 55%、高纪凡配偶吴春艳女

士持股比例为 45%），丽水星创为公司的关联方，因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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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星元投资及其所属公司之

间的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一简况 

1.公司名称：浙江丽水星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高海纯； 

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1 年 10 月 22 日； 

6.公司住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 9 号 2 幢 3003 室； 

7.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 9 号 2 幢 3003 室； 

8.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交易对方二简况 

1.公司名称：常州新北区和嘉上市后备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和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6.公司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 2 号文化广场 4 号楼 10 层； 

7.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 2 号文化广场 4 号楼 10 层； 

8.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常州新北区一期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99%，常州和

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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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方三简况 

1.公司名称：上海瞰远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曾紫娟； 

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 

6.公司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方泗公路 18 号 2 幢 1 层；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软件

销售；广告设计、代理；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广告制作；品牌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上海沣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99%）、曾紫娟（持股 1%）；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上海沣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北京和润思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截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北京和润思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 0.21%的股权。 

（四）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丽水星创为星元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星元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纪凡先生

控股的企业（高纪凡先生持股比例为 55%、高纪凡配偶吴春艳女士持股比例为

45%），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天合储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天合储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韩亚西 

成立时间 2015-11-04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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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 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 2 号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 2 号 

经营范围 

储能系统设备及配件的制造、研究、设计、技术服务；发电配套系

统设备及配件的装配、集成、销售、安装、维护及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天合储能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前后天合储能各股东出资占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交易前 本资增资 增资交易后 

出资额 增资价款 新增出资额 
计入资本公

积金额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天合智慧能源

投资发展（江

苏）有限公司 

10,000.00 18,699.59 10,999.76 7,699.83 20,999.76 51.00% 

浙江丽水星创

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 27,299.69 16,058.64 11,241.05 16,058.64 39.00% 

常州新北区和

嘉上市后备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3,499.96 2,058.80 1,441.16 2,058.80 5.00% 

上海瞰远科技

有限公司 
- 3,499.96 2,058.80 1,441.16 2,058.80 5.00% 

合计 10,000.00 52,999.20 31,176.00 21,823.20 41,176.00 100.00%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天合储能 100.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间接

持有天合储能 51.00%股权，天合储能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四）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天合储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层面）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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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21 年 1-6 月/202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2020 年/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992.35  15,526.17  

负债总额 18,483.61  14,677.32  

资产净额 508.74  848.85  

营业收入 7,347.31  1,799.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09  -1,566.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5.47  -1,585.5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容诚审字

[2021]201Z0153 号《审计报告》审验。 

四、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一）评估基准日天合储能的评估情况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出具的《评

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1）第 1067 号），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及

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合储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

了评估，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5,0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2,918.03 万

元，两者相差 12,081.97 万元，差异率 80.55%。 

天合储能专注于储能设备的生产制造和销售，有优质客户、较强的业务能力

和研发能力。公司的价值除了体现在有形资产及可辨认无形资产上外，还体现在

公司客户资源、企业资质、人力资源等各项资源协同效应价值上，由于资产基础

法评估时对上述难以辨认的无形资产无法单独准确评估计量，而收益法除了能体

现其有形资产和可确指无形资产价值外，还能体现上述难以辨认的无形资产创造

的价值，故收益法的评估结论更为合理。 

在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天合储能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考虑在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天合储能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实缴 8,000 万元，2021 年 9 月，天合能投已向天合储能实缴了剩余出资款

2,000 万元，交易各方同意根据如下原则确定本次交易前的估值：以评估报告的

评估值 15,000 万元+补缴出资款 2,000 万元=17,000 万元作为标的公司本次交易

前的估值。 

本次交易价格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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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高纪凡先生及天合储能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协

议签署等相关事项，拟签署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 1：浙江丽水星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 2：常州新北区和嘉上市后备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 3：上海瞰远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天合智慧能源投资发展（江苏）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天合储能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安排 

各方同意，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 15,000.00 万元+补缴出资款 2,000.00 万元

=17,000.00 万元作为标的公司的投前估值，并据此确定本次交易的增资价格。按

照前述定价原则，甲方、乙方向标的公司支付的增资价款合计为 52,999.20 万元。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丽水星创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

27,299.69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天合储能 16,058.6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和嘉创投

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 3,499.96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2,058.8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瞰远科技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向标的公司

增资 3,499.96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2,058.8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天合能投按照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 18,699.59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10,999.7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过渡期损益安排 

各方明确，标的公司过渡期间的损益由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新老股东

按比例享有或承担。 

4、违约责任与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责任、承诺或保证，均应视为违约。 

一方违约后，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改正，若违约方 7 日内拒不改

正，则视为重大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对守约方造成的所

有损失（包括守约方对该等情况进行适当补救而产生的实际费用、开支），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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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各

方在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合同后，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天合储能主要从事储能相关业务，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储能业务的发展，

有助于降低天合储能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进一步提

高天合储能的整体资本实力和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合光能对天合储能的控股比例由 100%下降至 51%，不

影响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等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纪凡、高纪庆

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储能业务的发

展，进一步提高天合储能的整体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

交易的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

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储能业务的发

展，进一步提高天合储能的整体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

交易的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

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储能业务的

发展，进一步提高天合储能的整体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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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的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控股子公司增

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交易的定

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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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顾培培                       王  哲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